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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連江縣 申請直昇機救護記錄-病危返鄉（空運安寧） 113.1.12版 
連江縣衛生局 連江縣立醫院急診室 

聯絡人：鍾先生（0836）22095*8611 

                0926-138-290 

        曹科長（0836）22095*8820 

傳真：(0836)22377、25024             

電話：0836-23991分機 2119       

傳真.:.0836-25501 

凌天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

受理緊急醫療轉送專線電話：0836-25001、0988-136-713 

受理緊急醫療轉送專線傳真：0836-25209 

醫療事務協調窗口：EMT：0928-027-925 

行政事務協調窗口：楊民麗   0919-991-490 

＊ 依連江縣民眾空運安寧(息)返鄉交通費用補助自治條例 

民眾應附證件、表單、附件： 

一、醫療機構開具之病危通知單或診斷證明書(或死亡證明）。 

二、病人及家屬(搭機人)身分證明文件及自負額 25,000元整。 

【本框列由申請人填寫】 
 

申請人: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與病患關係：              

病患姓名:        出生年月日：        身份証字號：             

住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:                 

病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航線:□南竿-台北□北竿-台北□東莒-台北□西莒-台北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□東引-台北□台北-南竿□台北-北竿□台北-東莒        

         □台北-西莒□台北-東引□台北-連江縣立醫院 □其他： 

陪同家屬人員姓名：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

 
 

【本框列由受理(或醫療)單位填寫】 
 

申   請   時  間:  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 

通報航空公司時間:  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 

直昇機完成起飛時間: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 

申請單位: □南竿 □北竿 □東莒 □西莒 □東引 

院  所  連 絡 人: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傳真:           

陪同醫護人員姓名: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【本框列由航空公司回覆】 

直昇機起飛時間: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 

完  成  時  間：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 



 2 

 

 

欲搭載人員共       人，名冊如下： 

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字 號 電 話 身 分 別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申請醫院或衛生所 

名 稱 院長 

（或院長授權人） 

單 位 主 管 醫 師 聯 絡 電 話 

 

 

    

 

衛生局 

單 位 名 稱 局長 

（或局長授權

人） 

主 管 承辦人 聯 絡 電 話 通 知 時 間 

連江縣衛生局 陳美金 曹鳳雲 鍾一謙 0836-22095 

分機 8820、

8611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處置情形 

辦理單位 受理人員 科    長 局    長 

醫政暨心衛科    

審核意見 §4：□事實發生於本縣 

    □設籍（含出生地   

      或曾設籍）本縣 

      之民眾。 

§6：□檢具病危通知單 

    □檢具診斷證明書 

    □檢具死亡證明 

□符合派遣規定 

□不符合派遣規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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返鄉病患及家屬(搭機人)身分證明文件 

正面   反面   

  

家屬證件   

正面   反面   

  


